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诋毁英烈，于法不容

主持人:

?日新浪微博大 V ?辣笔小球” 发表不当言论， 诋毁在边

境冲突中英勇献身的烈士和身负重伤的团长祁发宝， 引发众

怒。 随后南京警方发布通报， 已对网名 “辣笔小球” 的仇某某

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事实上， 我国早已制定了 《英雄烈士保护法》， 在其他法

律中也规定了保护英烈权利的内容， 公然诋毁英烈可能面临民

事责任、 治安处罚乃至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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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 ? 安 南 京 消 息 ，

2021 年 2 月 19 ?， 公安机关
接群众举报， 网民 “辣笔小球”

在新浪微博发布恶意歪曲事实真
相 、 诋毁贬损 5 名卫国戍边英

雄官兵的违法言论， 造成极其恶

劣的社会影响。

南京市公安局高度重视， 立
即开展调查， 于 2 月 19 ?晚将

发布违法言论的仇某某 (? ，

38 岁， 南京人， 网名 “辣笔小
球”) ?获。

经审查， 仇某某对博取网民
关注， 在微博上歪曲事实、 诋毁

贬损 5 名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的

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 南京警方已对仇某某
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南京警方在通报中指出： 英

雄烈士不容亵渎， 网络空间不是
法外之地， 对于歪曲、 丑化、 亵

渎、 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
行为， 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厉

打击。

希望广大网民自觉遵守法律
法规 ， 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环

境。

发文诋毁英烈“辣笔小球”被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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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英雄烈士保护法》

在第二条明确了烈士的定义： 近代

以来， 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 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促

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毕生奋

斗、 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 功勋彪

炳史册， 精神永垂不朽。

《英雄烈士保护法》 还规定了

一系列的 “禁止” 行为：

禁止歪曲、 丑化、 亵渎、 否定

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

英雄烈士的姓名 、 肖像 、 名

誉、 荣誉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

个人不得在公共场所、 互联网或者

利用广播电视、 电影、 出版物等，

以侮辱、 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

雄烈士的姓名 、 肖像 、 名誉 、 荣

誉。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将英雄烈

士的姓名、 肖像用于或者变相用于

商标、 商业广告， 损害英雄烈士的

名誉、 荣誉。

同时， 《英雄烈士保护法》 规

定了一系列的主体责任：

公安、 文化、 新闻出版、 广播

电视 、 电影 、 网信 、 市场监督管

理、 负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部门发

现前款规定行为的， 应当依法及时处

理。

网信和电信、 公安等有关部门在

对网络信息进行依法监督管理工作

中， 发现发布或者传输以侮辱、 诽谤

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

肖像、 名誉、 荣誉的信息的， 应当要

求网络运营者停止传输， 采取消除等

处置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 对来源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上述信息， 应

当通知有关机构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

必要措施阻断传播。

网络运营者发现其用户发布前款

规定的信息的， 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

信息， 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 防止信

息扩散， 保存有关记录， 并向有关主

管部门报告。 网络运营者未采取停止

传输、 消除等处置措施的， 依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的规定处

罚。

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对侵害英雄

烈士合法权益和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

行为， 向负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部

门、 网信、 公安等有关部门举报， 接

到举报的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明确英烈的定义

根据《英雄烈士保护法》，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对侵害英雄烈士合法

权益和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进行举报。

这些行为将受严惩

和晓科： 《英雄烈士保护法》

规定： 以侮辱、 诽谤或者其他方式

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 、 肖像 、 名

誉、 荣誉，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由

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

内从事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

围的活动的， 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应

当及时劝阻；

不听劝阻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负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

部门、 文物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规定

给予批评教育， 责令改正；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由

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亵渎、 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

神， 宣扬、 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

为， 寻衅滋事， 扰乱公共秩序， 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由公安机

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侵占、 破坏、 污损英雄烈士纪

念设施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

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部门责令改

正；

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

被侵占、 破坏、 污损的纪念设

施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的， 依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的规定

处罚；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

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明确， 编造虚假信息在信息

网络上散布， 起哄闹事， 造成公共

秩序严重混乱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

九十三条第一款第 （四 ） 项的规

定， 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另外， 根据 《刑法修正案 （十

一）》， 侮辱、 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

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 荣誉， 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 情节严重的， 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者

剥夺政治权利。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一修正案自

2021 年 3 ? 1 日起施行 ， 此前的

此类行为仍涉嫌寻衅滋事罪。

根据今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 《刑法修正案 （十一）》， 侮辱、 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

誉、 荣誉，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潘轶： 对于侵害英雄烈士的姓

名、 肖像、 名誉、 荣誉的行为， 涉

及民事责任、 治安处罚和刑事责任

三个层面。

根据 《民法典》， 侵害英雄烈

士等的姓名、 肖像、 名誉、 荣誉，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应当承担民

事责任。

对于民事责任的追究， 《英雄

烈士保护法》 明确规定了起诉的主

体 ： 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 、 肖

像、 名誉、 荣誉的行为， 英雄烈士

的近亲属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

属不提起诉讼的， 检察机关依法对

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 肖像、 名誉、

荣誉，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负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部门和

其他有关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

第一款规定的行为， 需要检察机关提

起诉讼的， 应当向检察机关报告。

英雄烈士近亲属依照第一款规定

提起诉讼的，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

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至于治安处罚， 根据 《治安管理

处罚法》 由公安机关负责。

而一旦涉及刑事责任， 应当由公

安机关进行侦查， 由检察机关审查决

定是否提起公诉， 最终由法院作出判

决。

哪些人可以起诉

《英雄烈士保护法》规定：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

行为，英雄烈士的近亲属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